
博财建〔2021〕4 号

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

博湖县应急管理局:

根据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

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(新财资环[2021]136 号)、巴州应急管理

局《2020-2021 年全州冬春期间受灾群众生活困难中央补助资

金建议的报告》，现拨付你单位 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

资金 30.5 万元，现将救助资金拨付及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此资下达资金为 2021 年中央参照直达资金(标识: 02

中央参照直达资金)。该资金收入列 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

“110026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

入”，支出列“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”。

二、 此资下达资金用于我县 2021-2022 年冬春临时生活困

难人口救助补助，要按照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(财建[2020]245 号)等相关政策规定，做好资金管理发放



等工作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。有关单位或个人违规使用资金

的，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

的，按照《预算法》《公务员法》《行政监察法》《财政违法

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;涉嫌犯罪的，移

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三、请加强绩效管理。并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工

作，对绩效监控和自评结果真实性负费。绩效目标作为绩效监

控和绩效评价的依据，在组织预算执行中，应对照绩效目标做

好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较小目标如期实现。

附件: 1.2021 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
博湖县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31 日

抄送：博湖县应急管理局

博湖县财政局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
附件2：

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绩效目标表
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1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项目

预算单位 博湖县应急管理局

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  □ 民生保障 þ 基础设施  □ 行政运行  □

项

目
概

况

中长期规划（名称、文号，仅指常年项目） 2021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项目

资金管理办法（名称、文号）    《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》(新财资环[2021]136号)

绩效分配方式 因素法  □   项目法  □  据实据效  □  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 þ

立项依据
   根据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财政局文件巴财建 [2021]123号，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
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

使用范围 全县25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

申报（补助）条件 由县扶贫办审核、公示，符合贫困户条件的农户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 中长期资金总额： 30.50  年度资金总额： 30.50 

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30.50 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 30.50 
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
总
体
目
标

中长期目标（2021年—2022年） 年度目标

1.按照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《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等规

定，支持做好灾区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口粮、衣被、取暖等基本生活
救助，维护社会稳定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及时足

额发放中央冬春救灾资金，确保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安全
温暖过冬。

绩

效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指标值（包含数字

及文字描述）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指标值（包含数字

及文字描述）

项目
完成

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冬春期间受灾困难群众救助金额 30.50

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

冬春救灾资金下拨付率 100%

冬春救灾资金使用率 100%

救助标准
严格按照救灾资金

标准

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发放救助资金时限 2022年2月1日前

生态效益
指标

生态效益
指标

帮助受灾群众克服冬春生活困难 显著

满意
度指

标

满意度指
标

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（%） ≥95.0%


